江上乡人民政府转移支付2021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1、转移支付概况

永修县江上乡人民政府2021年度转移政府支付是由财政部农业农村司拨付的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拨付江上乡6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金额总计142.11万元。

2、整体绩效目标情况

拨付7个村、居委会2021年度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共计142.11万元，用于发放村干工资、村级办公经费和村集体小型公益事业，维持村级正常运转，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3、综合评价结论

江上乡人民政府2021年度严格按照上级拨付资金要求，对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及时足额发放村干工资、拨付村级运转经费，项目运行情况良好，自评分数为95.3分。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资金情况分析

2021年度，上级下拨江上乡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142.11万元，乡政府发放村干工资、拨付村级运转经费142.11万元，及时足额下拨了转移资金。

2、总体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的及时足额下拨，极大提高各个村（居）“两委”干部的工作积极性，维持了村级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保证了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基层的执行和落实，极大化解了基层矛盾纠纷，保持了社会和谐稳定，促进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3、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拨付村级组织个数7个，发放村干部工资人数34人，中心工作任务数6个都达到了年初预定目标。

（2）质量指标

村干工资发放准确率达到100%，资金使用全部按照上级文件要求拨付使用。

（3）时效指标

村级运转办公经费和村干部基本报酬都按照发放时间要求及时拨付发放。

（4）成本指标

每个村（居）严格按照勤俭节约原则控制经费支出在预定范围内，没有超过12万元。

（5）经济效益指标

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只有2%，没有达到年初预定5%的目标。

（6）社会效益指标

村组织运转情况保持正常运转，矛盾纠纷调解率没有达到年初98%目标。

（7）生态效益指标

由于大力实施的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垃圾分类收集、垃圾集中转运，农村人居环境情况得到极大改善。

（8）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95%，达到年初预定目标。

三、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1、由于农村基层组织点多面广，都是直接和群众面对面打交道，年初预定的群众纠纷调解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主要是高标准农田改造牵涉到设计方施工方和农户，由于前期设计不合理，施工脱离了现实实际情况，没有达到群众的意愿要求，造成纠纷没有调解完成。以后要加强设计方、施工方和群众的沟通协调，了解群众的意愿要求，及时告知设计方，减少后期的矛盾纠纷。  

2、由于村级集体山林、田地基本都分到农户，集体资产资源少，村组基层干部没有新的产业发展思路，造成村集体经济发展滞慢，没有达到年初预定的发展目标。今后要进一步盘活村里自有的资产存量，合理利用村里资源，宜山则山。加大外出学习频率，拓宽村级发展思路，发展好村集体经济。

四、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通过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找准工作差距，推动实现既定的绩效目标，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本次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评价情况由相关部门予以公开，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